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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历史上经营式农业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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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第一、二次对“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资料,分析说明了无锡农村经营式农业的日渐

式微,并从出租农地与雇工经营的收益方程、较高工商业发展水平导致的机会成本增加,以及家庭小农

场的竞争三个方面分析了经营式农业不发展的原因。 我们认为,主要是当地较高但又不足够高的工商

业发展水平导致了经营式农业难以发展。 较高的工商业发展水平意味着发展经营式农业的高运营成本

和高机会成本。 不足够高又使得非农产业的需求与人数众多的农业过剩劳动力不相匹配,从而造成了

家庭小农场和经营式农场之间的激烈对抗。 我们也认为,中国未来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可能会依然

呈现出复杂性和特殊性,家庭小农场扮演的角色可能仍然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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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农业定位及其发展形态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和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关注的主题。 而且,二者的观点基本一致,即农业生产率低,存在剩余劳动力,这些

人口要不断转移到工业等非农产业上,然后,农业生产经营走向规模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式的农

场。 荷兰、英国、美国以及后来的法国、德国差不多都是走的这样的道路。 尤其是那些人少地多的

新大陆国家,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以至于人们不再反思是不是有另外的路径。 比如日本,尽管今天

他们也在追求规模经济,但历史上很长时段他们都是小农户在生产和经营。 作为人地比例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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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国家,中国在历史上也有很多经验值得思考。 本文从历史的视野以无锡为例观察近代中国农

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的困境,从而思索今天中国乡村的发展道路。
在近代中国,农地租佃和雇工经营一直是农业经济体系中的“主角”,在二者此消彼长的过程中

产生了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小农场这两种形态。 在学术视野中,我们曾习惯于把经营式农场定位成

“先进”,为“资本主义萌芽”;而家庭小农场则是导致农村经济“内卷化”的罪魁祸首[1] 。 家庭小农

场的存在意味着中国还处于封建时代,在近代外国侵略的全球化背景下,小农户沦为无力抗争且日

益贫困化的群体,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让他们经受了多重剥削和压榨,小农户无力翻身,只得

拼命适应,中国经济没有“质”的变化[2-3] 。 而资本主义农场意味着中国本来可以具有成为资本主义

社会的潜能,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里,这是进步和发展的表现。 在西方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家庭小

农场向资本主义经营式农场转变也符合其发展逻辑。 比如,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都基于英

国圈地运动和农业革命的历史,得出了市场化和商品化会造成小农经济发生质变的结论。 斯密认

为自由的市场竞争以及“理性人”对于财富最大化的追求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4] 。 而马克思根据

是否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将小农农业和非小农农业作了区分,认为市场化、商品化的过程中伴随着拥

有生产资料的资产者和出卖劳动的无产者之间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 [5] 。 然而,近代中国

并没有自我演化出类似于西方的发展图景让学人喟叹和唏嘘不已。
学术界也有另外的声音。 当代小农经济理论的两大主要学派(以 A·V·恰亚诺夫和西奥多·

 

舒尔茨为代表)都认为在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过程中小农经济可能会持续。 恰亚诺夫认为,小农户不

是资本主义式的企业,它依靠自身的劳动进行农业生产,主要目的是满足家庭消费,而不是追求利

润最大化[6] 。 但是,由于其“自我剥削”的性质以及其适应市场的灵活形式,小农场的命运不时被历

史所荡涤。 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则强烈呼吁小农与资本主义企业同样具有“经济理性”,并且效

率很高,不要把经济发展过程中小农户的主体地位剥离出去[7] 。 考察中国近代农业农村,与黄宗智

“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观点不同,马若孟则乐观地认为小农户在市场化、商品化的大潮中,并不是慌

乱和无所适从的,相反,他们愿意而且也能够抓住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就业机会,及时地改变

家庭经济面貌,从而让国家经济有所“质”变[8] 。 Buck[9] 和 Brandt[10] 、Rawski[11] 等人也持同样的积

极观点。
中国家庭小农场或者说小农户在近代的表现如何,甚至我们还试图向前追溯到明清甚至更前,

看看资本主义式的雇工经营为什么无力与家庭小农场竞争,我们也想籍此展示中国农业农村经济

发展道路的独特性,甚或是中华农业文明的独特性以及它对于今天工业化世界的启示和意义。 我

们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保存的第一、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
基于对这些数据和材料以及其他一些辅助文本的分析,最后给出结论。

一、关于数据资料的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是第一、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 “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总共

进行了 4 次,分别在 1929—1930 年、1958 年、1987 年和 1998 年。 1958 年第二次调查时不仅调查了

1957 年情况,而且对前边的 30—40 年代的个别时点数据也进行了追溯,因此可供分析近代中国农

村经济之用。 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是 1929—1930 年进行的,无锡首先调查,1929 年调查了

22 个自然村。 组织者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组组长陈翰笙。 陈翰笙德国柏林大学博士毕业,接

001



隋福民,等　 为什么历史上经营式农业不发展:以无锡为案例

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 他组织这次调查的目的是探究中国社会的性质。 为什么选择无锡和保定,
因为在陈翰笙看来,无锡和保定这两个地方具有代表性,无锡民族工商业发达,没有军阀割据,也不

是共产党的根据地,能够比较客观地观察农户在全球化中的表现和应对,从而可以探求中国农村社

会的状况以及中国是否已达至了马季亚尔所言的资本主义社会。 第二次调查是 1958 年进行的。 调

查的组织者是时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孙冶方和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 二人都

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由于调查难度以及经费原因,第二次只调查了无锡 11 个村。 第一、
二次的调查都是普查,第二次调查还对第一次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了核实和校对。

两次调查的数据可靠性如何? 我们通过翻看调查问卷,认为这些数据总体上是可靠的,调查人

员的态度以及整个组织过程都是严谨认真的[12] 。 当然,任何调查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这种不完美

有多种原因,尤其是第一次调查,尽管实施者之一王寅生等学者做了大量的努力,但不配合调查的

情况仍然存在。 有的调查者进入农户家庭后,因为农户害怕而驱逐调查者的事例是存在的。 但是,
虽然遇到了诸多困难,调查者还是尽心尽力把这次调查做好。 有的家庭户主是老年人或者是昏聩

者,语焉不详或者记忆力混乱,但调查者通过调查第三人等多种方式来补充完善调查资料。 第二次

调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当时全体人民正处在新社会的喜悦和奋进中,加上统计局队伍的

加入,调查过程比较顺利,调查效果也很好。 本文研究的农户样本主要为无锡 11 个村,分别为前进

村、吴塘村、马鞍村、庄桥村、太湖村、曹庄村、刘巷村、玉东村、华三房村、利农村、溪南村。 1929 年共

有 650 户,3
 

135 人;1936 年共有 640 户,3
 

051 人;1948 年共有 748 户,3
 

598 人。 问卷调查的主要内

容是人口数量、职业和文化程度、劳动力数量、农业雇佣、土地占有及租佃、农作物播种面积及产量、
房屋和牲畜、占有农业主要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农副业及其他收入、负债情况、消费情况,等等。
这些农户层面的数据让我们的研究具有较好的微观实证基础。

二、不同时期的经营式农业

近代中国农村中,有一些农户拥有数量较多的土地。 那么,如何充分利用好土地就成为农户必

须考量的因素。 拥有农地数量较多的地主和富农往往需要在农地出租和雇工经营二者之间进行选

择,拥有农地数量较少的小农户也需要选择租入农地或者是通过佣工挣钱或二者兼之。 经营式农

业与家庭小农场生产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农地出租和雇工经营之间的不同的组合方式。
关于经营式农业,黄宗智曾定义,一般农地面积超过 100 亩并雇佣 3 至 8 个长工经营的农场才

算得上经营式农场[13] 。 按照此定义,我们对“无锡、保定农村调查” 资料中的 1929 年、1936 年和

1948 年无锡 11 个村的农户数据进行了测算,发现这 3 个年份并不存在经营式农场,这与黄宗智测

算的结果相吻合①。 而曹幸穗对于经营式农场的定义就“宽松”许多:“11 个村庄中,劳动力平均承

种面积最大的一户是嘉定县丁家村的 3 号农户朱鼎新,种地 32 亩,家庭 3 口人,劳动力 2 人,每个劳

力平均耕种 16 亩。 朱家也是我们见到的雇工比例最大的一户。 1938 年他家雇长工 1 人(男性,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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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 1929 年的数据资料中,农地面积≥100 亩的有 3 户,占总户数的 0. 46%,雇佣长工人数≥3 人的有 8 户,占总产数的 1. 23%。 1936 年

的数据资料中,农地面积≥100 亩的有 5 户,占总户数的 0. 78%,雇佣长工人数≥3 人的有 8 户,占总产数的 1. 25%。 1948 年的数据资料

中,农地面积≥100 亩的有 2 户,占总户数的 0. 27%,雇佣长工人数≥3 人的有 2 户,占总户数的 0. 27%。 但这 3 个年份里并没有农地面

积≥100 亩并且雇佣长工人数≥3 人的农户。 黄宗智在《论长江三角洲的商品化进程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营式农业》一文中,根据

满铁数据、卜凯的分县资料以及华东军政委员会 1949 年在苏南地区的调查资料,得出包括无锡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不存在类似于华

北平原的经营式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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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经朱家亲戚介绍从邻村雇来),此外还雇男女日工共 300 日。 当年雇工开支 111 元(均不含伙食

费)。 朱家是我们研究的 11 个村子中唯一算得上是富农式经营的农户。”
 [14] 曹幸穗认为衡量是否

是经营式农场的标准并不在于农户所拥有农地数量的多寡,而是雇工比例。 有趣的是,二人都是基

于满铁数据,但得出的结论却不同。 黄宗智主要从“量”的角度去考虑经营式农业,而曹幸穗则侧重

于“质”的研究。 我们认为,衡量经营式农场的标准,“质”是第一位的,“量”居其次。 接下来,我们

对 3 个年份的无锡资料进行分析,按照劳均农地数量②对农户进行分类,将各个年份的劳均农地数

量列表如下(表 1、表 2、表 3)。
表 1　 1929 年无锡 11 个村的劳均农地数量与雇佣工情况

等于 0(亩 / 劳动力) 大于 0 小于等于 8(亩 / 劳动力) 大于 8(亩 / 劳动力)
户数(户) 111 516 23

占总户数的比重(%) 17. 08 79. 38 3. 54
平均雇入长工(人) 0. 01 0. 12 1. 26
平均雇入短工(工) 13. 00 21. 73 79. 57
平均雇出长工(人) 0. 08 0. 02 0
平均雇出短工(工) 12. 83 9. 37 0

平均典入农地数量(亩) 0. 002 0. 08 5. 11
平均典出农地数量(亩) 1. 49 0. 51 0
平均租入农地数量(亩) 4. 81 4. 50 0. 99
平均租出农地数量(亩) 0. 29 0. 77 69. 71

　 　 注:(1)《沈氏农书》中“运田地法”载:“计管地四亩,包价值四两,种田八亩,除租额外,上好盈米八石,平价算银八

两”,指的是明代后期湖州地区一名长工可以“管地四亩,种田八亩”。 李伯重在《对<沈氏农书>中一段文字的我见》一文

中对其进行了说明,明朝后期湖州地区一名长工仅能管地 4 亩,或种田 8 亩,而湖州与无锡的农作物种植较相似,农民生

产力差别不大,再加上江南地区劳动生产力自明朝以后鲜有提高,因此我们认为 20 世纪一名成年劳动力可以种田 8 亩,

这与曹幸穗的观点相似③,虽有一定的误差,但并不影响我们的结果。 此外,这里选择 8(亩 / 劳动力)而不是 4(亩 / 劳动

力)的原因是,根据资料,我们发现农户在农忙时节会通过大量雇入短工来进行农业生产。 下同。 (2)劳均农地数量等于

0(亩 / 劳动力)的农户就是“无地户”。 下同。 但之所以还有雇佣工人,在于他们会典地和租地。 (3)劳均农地数量等于 0

(亩 / 劳动力)的农户平均租出农地数量(亩)大于 0 的原因是有些农户将已租入的农地转租,典出农地数量(亩)指的是农

户在成为“无地户”之前所典出的农地数量,有些农户将此前已典出的农地自种,算为租入。 下同。

资料来源:第一、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库(内部资料)。

从结构上看,1929 年无锡 11 个村中,劳均农地数量大于 8(亩 / 劳动力) 的只有 23 户,占比

3. 54%,大于 0 小于等于 8(亩 / 劳动力)的有 516 户,占比 79. 38%,等于 0(亩 / 劳动力)的有 111 户,
占比 17. 08%。 从劳动力雇佣和农地租佃上看,劳均农地数量大于 8(亩 / 劳动力)的 23 户农户的经

济行为与其他农户存在着巨大差异。 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流入集中于劳均农地数量较大的

农户,流出集中于劳均农地数量较小的农户。 在农地典当市场上,农地的典入方主要是劳均农地数

量大于 8(亩 / 劳动力)的农户,而农地的典出方主要集中于少地甚至是无地的农户,主要原因是缺地

少地的农户一般生存条件较差,更容易陷入天灾人祸中,仅有的农地往往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根救

命稻草”。 在农地租佃市场中,劳均农地数量大于 8(亩 / 劳动力)的农户主要是农地的供给方,而缺

201

②

③

一般来说,农业生产主要是由常住劳动力进行的,但在“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中,存在家庭常住劳动力数量为 0 但使用农地面积和

粮食产量大于 0 的现象,因此在这里我们用农户家庭总劳动力数量计算。
在《论旧中国苏南经营式农业的消长及其经济背景》一文中,曹幸穗认为,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苏南地区(包括无锡)的一名成年农

业劳动力耕种的农地面积不超过 1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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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少地的农户迫于生存压力成为农地的需求方(见表 1)。 劳均农地数量较少的农户所拥有的农地

规模一般是在家庭劳动力的承种范围内,通过雇工来经营农地的动力较弱。 因此,经营式农场必须

是在农地数量超过了农户家庭劳动力的承受范围。 即劳均农地数量大于 8(亩 / 劳动力)时才会出

现。 在对劳均农地数量大于 8(亩 / 劳动力)的 23 户农户做进一步分析后,认为算得上经营式农场的

有 3 户:(1)吴海根,富农,常住人口 5 人,其中劳动力 2 人,无在外人口,占有农地 22 亩,租入农地

13. 6 亩。 该年雇入长工 1 人,工资 108 元④,雇入短工 120 工,工资 53. 49 元。 该年作物配置水稻 31
市亩,小麦 12 市亩,桑 4 市亩,其他 4 市亩。 该年经营性收入为 741. 71 元,无其他收入。 (2)王泉

生,富农,常住人口 4 人,其中劳动力 3 人,无在外人口,占有农地 25. 6 亩,租入农地 5 亩。 该年雇入

长工 1 人,工资 71. 2 元,雇入短工 27 工,工资 13. 26 元。 该年作物配置水稻 28 市亩,小麦 14 市亩,
桑 2. 6 市亩,其他 14 市亩。 该年经营性收入为 937. 13 元,无其他收入。 (3)王渭林,富农,常住人口

4 人,其中劳动力 3 人,无在外人口,占有农地 27. 72 亩,典入农地 4 亩。 该年雇入长工 2 人,工资

130. 29 元,雇入短工 90 工,工资 20. 11 元。 该年作物配置水稻 22. 17 市亩,小麦 14. 17 市亩,桑 5. 55
市亩,其他 8 市亩。 该年经营性收入为 1

 

057. 46 元,无其他收入。
表 2　 1936 年无锡 11 个村的劳均农地数量与雇佣工状况

等于 0(亩 / 劳动力 大于 0 小于等于 8(亩 / 劳动力) 大于 8(亩 / 劳动力)
户数(户) 103 511 24

占总户数的比重(%) 16. 14 80. 09 3. 76
平均雇入长工(人) 0 0. 09 1
平均雇入短工(工) 7. 83 20. 02 71. 58
平均雇出长工(人) 0. 10 0. 02 0
平均雇出短工(工) 18. 76 10. 00 0. 54

平均典入农地数量(亩) 0. 002 0. 06 7. 98
平均典出农地数量(亩) 0. 42 0. 27 0. 33
平均租入农地数量(亩) 3. 37 2. 82 1. 62
平均租出农地数量(亩) 0. 13 0. 42 70. 19

　 　 注:(1)有 2 户家庭总劳动力数量为 0,剔除。 (2)劳均农地数量大于 8(亩 / 劳动力)的农户平均典出农地数量较多,

是由于一个叫王和正的富农将租入的 8 亩农地典出,具体原因不详。

资料来源:第一、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库(内部资料)。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在结构上,1936 年无锡 11 个村的劳均农地数量大于 8(亩 / 劳动力)的农户

占比相比 1929 年变化很小。 从市场经济地位上看,劳均农地数量较大和较小的农户在劳动力市场

和农地典租市场上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
将劳均农地数量大于 8(亩 / 劳动力)的 24 户农户做进一步分析,发现 1936 年无锡 11 个村中经

营式农场只有 1 户:王渭林,富农,常住人口 6 人,其中劳动力 3 人,无在外人口,占有农地 27. 72 亩,
典入农地 4 亩。 该年雇入长工 1 人,工资 60. 14 元,该年雇入短工 100 工,工资 22. 89 元。 该年作物

配置水稻 22. 17 市亩,小麦 16. 17 市亩,桑 3. 55 市亩,大豆 2 市亩,其他 8 市亩。 该年经营性收入为

975. 15 元,无其他收入。
相比前 2 个年份,1948 年户数大幅增加。 从结构上看,劳均农地数量大于 8(亩 / 劳动力)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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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本文中的“元”均为 1957 年人民币,根据朱文强的《怎样认识 20 至 50 年代无锡农民的纯收入———对<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报告>
的再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 123-130 页)中的纠正方法对于各个年份的币值数据已纠正。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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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在总量和占比上有所增加,但还是在 3% ~ 4%之间,等于 0(亩 / 劳动力)的“无地户”的总量和占比

下降,大于 0(亩 / 劳动力)及小于等于 8(亩 / 劳动力)总量和占比均有所增加。 在对于劳动力和农地

的需求和供给上,劳均农地数量较多的农户和较少的农户并无变化(见表 3)。
表 3　 1948 年无锡 11 个村的劳均农地数量与雇佣工状况

等于 0(亩 / 劳动力) 大于 0 小于等于 8(亩 / 劳动力) 大于 8(亩 / 劳动力)
户数(户) 90 624 29

占总户数的比重(%) 12. 11 83. 98 3. 90
平均雇入长工(人) 0 0. 04 0. 97
平均雇入短工(工) 4. 47 17. 74 42. 21
平均雇出长工(人) 0. 07 0. 01 0
平均雇出短工(工) 20. 03 11. 43 0

平均典入农地数量(亩) 0 0. 06 2. 18
平均典出农地数量(亩) 0. 14 0. 07 0. 07
平均租入农地数量(亩) 3. 24 2. 21 00. 63
平均租出农地数量(亩) 0. 13 0. 57 54. 37

　 　 注:(1)有 5 户家庭总劳动力数量为 0,剔除。 (2)劳均农地数量大于 8(亩 / 劳动力)的农户平均典出农地数量较多,

是由于一个叫王永柏的富农典出 2 亩农地,具体原因不详。

资料来源:第一、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库(内部资料)。

对劳均农地数量大于 8(亩 / 劳动力)的 29 户农户作进一步分析,发现 1948 年无锡 11 个村中经

营式农场只有 1 户:邹焕生,富农,常住人口 8 人,其中劳动力 3 人,无在外人口,占有农地 25 亩。 该

年雇入长工 1 人,工资 236. 6 元,该年无短工雇入。 该年作物配置水稻 19. 49 市亩,小麦 7 市亩,桑
1. 52 市亩,果园 1. 03 市亩,其他 2. 97 市亩。 该年经营性收入为 988. 52 元,无其他收入。

三、无锡经营式农业的变迁

以上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近代无锡农村中经营式农业呈逐渐衰落、濒临消失之态势。
通过历史大跨度回溯,我们不难发现,经营式农业在古近代以来可能也一直处于被压抑难以发展之

状态。 发展较好的时期可能是在宋代,当时许多缺地少地的农户常为经营式农场主充当雇农。 例

如,《夷坚志》中写道:“徐后七年。 至秀州魏塘,为方式佣耕。” ⑤《浪语集》中也记载:“大姓以庸客徕

招,余三千五百户。” ⑥当然,雇工经营的历史并不始于宋,秦汉时期就有农户通过雇佣人工来进行农

业生产。 例如,《汉书·匡衡传》记载:“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佣作以供资用。” ⑦此外,《后汉书

·孟尝传》也有:“隐居穷泽,身自耕佣。” ⑧宋以后的明朝,有利的赋税政策也让具有一定规模的经

营式农业获得生存和发展。 如,万历年间(1573—1620 年)的秀水(今属嘉兴)县志记载:“四月至七

月望日,谓之忙月,富农请佣耕,或长工或短工。” ⑨实际上,明代江南地区的农业雇佣记载颇多。 弘

治《吴江县志》、正德《松江府志》《华亭县志》、嘉靖《吴江县志》中皆有对农业雇佣中长工、短工、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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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 年版,卷 20)
(宋)薛季宣《浪语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 年版,卷 23)。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卷 829 资产部九)。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50 页)。
万历《秀水县志》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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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划分。 嘉靖、万历之际,扬州府“无力受田者名为雇工” ,嘉兴府“富者请雇耕作” 。 雇工也让

农业经营有所发展。 万历年间(1573—1620 年)的进士朱国桢就说他家附近就有两户人家因经营式

农业“起白手致万金” 。 这说明雇工经营一直是中国农户家庭可以选择的甚至是较好的一种生产

经营方式,以至于除了江南之外,其他地区也有,比如山东、河北等北方地区以及以广东为代表的南

方地区。 明末时广东甚至还出现了先向地主租佃土地,再雇工经营的佃富农经济,《广东新语》中就

有:“予沙亭乡江畔有沙地二三十亩,其种宜排草,农民以重价佃之,春以播秧,至六月始种排草,十
月收之,其根长五六尺,卖以合香叶,以泥渍使干,卖与番人为药。” 

《沈氏农书》也有两处文字反映出雇工经营在明清之际的江南地区仍然存在。 一处是当地流行

的一句习语“当得穷,六月里骂长工”。 意思是说,在农历六月的夏收夏种大忙季节,东家必须与所

雇佣的长工搞好关系,否则对自己不利。 另一处是“本处地无租例,有地,不得不种,种田不得不唤

长年”。 这段记载一方面说明雇工经营的普遍,另一方面也说明雇工经营正面临严峻的竞争考验。
沈氏在书中比较了租佃和雇工的成本和收益,认为租佃更值得选择。 只不过,他所在的地区租佃还

不流行,因此,不得不维持雇工。 之所以雇工经营不合适,他的看法主要是雇工成本太高[15] 。
到清代,经营式农业因高雇工成本日渐衰落。 由姜皋在清代道光十四年(1834 年)撰写的《浦

泖农咨》中就提到农户雇工经营的高成本:“旧时雇人耕种,其费尚轻,今则佣值已加,食物腾贵……
所余无几,实不足以支持一切日用。” 《沈氏农书》和《浦泖农咨》则主要研究江南一带的农村。

上述有限的史料说明,尽管我们不能说清中国的雇佣农场发展的具体面貌,但一条线索似乎可

以显现,即经营式农业总体上日渐式微,即便是像无锡这样的工商业发达之地,中国也没有出现西

式的资本主义大农场。 我们在“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中也看到了经营式农业不发展的证据。 3
个年份中发展经营式农业的农户占比以及农地面积占比都很少,且逐年递减。 1929 年 650 户农户

家庭中经营式农场只有 3 户,所占比重为 0. 46%,农场面积占总农地面积 2. 25%;1936 年 640 户中

只有 1 户,占比为 0. 16%,农场面积占比 0. 65%;1948 年 748 户中只有 1 户,占比 0. 13%,农场面积

占比 0. 49%。 尤其能说明问题的是,一个叫吴友竹的地主,占有农地 998 亩,相当于本研究样本中全

部总农地面积的 1 / 5,令人惊讶的是,他并没有通过雇入长工来发展经营式农业,反而将 97%以上的

农地租出,并且这 3 个年份出租农地的比重逐年递增。 但在相同时期工商业程度较低的华北地区

(保定),经营式农业的发展却是另一番景象。 黄宗智就曾测算,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河北—山东地

区,地主大量雇佣小农家庭农场经济中的剩余劳动力,雇工 3 人以上并且面积大于 100 亩的农场已

占耕地总面积的 9% ~ 10%[3] 。

四、无锡经营式农业不发展的原因

经营式农业为什么在工商业发展程度较高的无锡地区难以持续发展? 我们虽不能从千百年的

历史维度去探讨,但我们可以通过第一、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农户微观样本数据,对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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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 750《扬州府部》。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 962《嘉兴府部》。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六《堤利》。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 年版。
博润等修,姚光发等篡《收松江府续志》卷五,疆域志,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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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无锡经营式农业的发展过程进行探究。
首先,我们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分析地主和富农的经济行为。 地主和富农是农村中拥有农地

数量较多的两个群体,有着其他农户所没有的发展经营式农业的条件,对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方

式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无锡经营式农业的衰落。 一般来说,地主富农进行农业生产的方式

主要有出租农地、雇工经营,或二者兼而有之,接下来我们分别对农户出租农地和雇工经营的成本

与收益进行分析。
表 4　 无锡 11 个村各年份的亩产量、长工工资等情况

1929 年 1936 年 1948 年

地主户数(户) 25 26 40

富农户数(户) 46 30 27

水稻平均亩产糙米量(市斤 / 市亩) 228. 86 392. 61 389. 16

所雇入长工的平均工资(元) 82. 02 80. 81 141. 52

每亩农地平均收租糙米(市斤) 126. 42 118. 47 125. 67

　 　 注:(1)考虑到无锡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且主要是糙米,我们在此只给出水稻亩产糙米的重量。 (2)水稻的

平均亩产量是通过将各个年份研究样本中所有农户的水稻产量和水稻种植面积加总,将得出的总产量和总种植面积相除

得到的。 (3)所雇入长工的平均工资指的是地主、富农所雇入长工工资的平均值。 1929 年的资料中有一个叫王达处的富

农,雇入一个长工所支付的工资为 132
 

988 元,我们认为这个奇异值是由于工作人员登记失误造成的,将其剔除。

资料来源:第一、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库(内部资料)。

一个正常运营的经营式农场,所需的成本主要有雇工成本、管理成本以及投资风险。 雇工成本

包括所雇入长短工的工资、饮食开支和住房等其他成本,管理成本主要是指雇主对雇工的监督成

本,投资风险主要指农场需承担的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风险。
(1)较高的雇工工资。 经营式农场运营的成本主要就是雇工工资,其中最多的要数长工工资。

表 4 中,1929 年长工的平均工资为 82. 02 元,按照 1957 年 10. 4 元 / 百斤的糙米价格[16] ,可折合成糙

米 788. 65 市斤,相当于 6. 24 亩的收租量;1936 年长工的平均工资可折合成糙米 777. 02 市斤,相当

于当年 6. 56 亩的收租量;1948 年长工的平均工资可折合成糙米 1
 

360. 746 市斤,相当于当年 10. 83
亩的收租量。 可以发现,这 3 个年份的长工工资是非常高的,并且总体上也是提高的,较高的长工

工资抑制了农户发展经营式农业的动力。 而且经营式农场的有效运营不仅需要长工的稳定输出,
在必要的情况下,还要雇入大量短工。 李伯重在《对<沈氏农书>中一段文字的我见》一文中就提到,
“管地四亩”和“种田八亩”长工不可兼得[17] 。 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抢收抢种,有些已雇入长工的地

主富农在农忙时节还不得不雇入大量短工。 即便当时无锡的经营式农业已经衰落,但地主富农对

于短工的需求量还是很大。 1929 年地主富农所雇入短工的平均工资为 0. 47 元 / 工,1936 年和 1948
年平均为 0. 58 元 / 工、0. 93 元 / 工。 对于大部分地主富农来说,每年在农忙时节雇佣短工抢收抢种

所付的工资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929 年,地主富农每户平均雇入短工 63. 56 工,平均每户支付短

工工资 29. 89 元;1936 年,平均每户雇入短工 74. 20 工,每户平均支付短工工资 38. 30 元;1948 年每

户平均雇入短工 53. 30 工,每户平均支付短工工资 49. 65 元。 1929 年,无锡 11 个村的人均纯收入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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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1929 年无锡 11 个村中地主和富农所占有的农地占全部总农地面积的 63. 50%,1936 年这一数值为 52. 68%,1948 年为

5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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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9. 17 元,之后逐年降低。 如此高额的雇工工资,必使得众多农户“望而却步”。
(2)较高的伙食开支。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以及市场化带来充分的就业机会,雇工

不仅拥有较高的工资,而且伙食待遇也很好。 相比 1929—1933 年的华北地区,无锡地区雇工的伙食

待遇要高得多,在“河北—山东西北部和长江三角洲的雇农工资”一表中[2]56,无锡的日工伙食花费

最高,相当于华北其他地区的 2. 4~ 5. 14 倍,年工的伙食花费比绝大多数华北地区也要高[2] 。 表中

所测算的是 1929—1933 年的“成本”,据此,我们可以粗略测算出 1929 年、1936 年这 2 个年份中无

锡农户雇入长短工所花费的伙食成本。 将货币单位统一后再进行计算,结果为:在长工伙食成本

方面,1929 年、1936 年,地主富农雇入 1 个长工的伙食成本为 90. 95 元,高于长工的工资 10%以上;
而在短工的伙食成本方面,1929 年地主富农每户平均雇入短工所付出的伙食成本为 83. 26 元,1936
年这一数值就增长到了 97. 202 元,相比其工资成本平均要高出 150%以上。 实际上,较高的伙食开

支在明朝时期就已存在,《沈氏农书》中就有相关记载:“今人骄惰成风,非酒食不能劝,比百年前大

不同矣。”黄宗智将高额的伙食开支归因于妇女儿童进入劳动力市场承担低报酬工作,这有待商榷。
妇女儿童进入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雇佣双方的供求关系,供给方在供过于求的劳动力

市场中很难占据主动地位,较高的伙食待遇更是不可能。 我们认为较高伙食开支的主要原因是工

商业发展所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增加,提高了“无地户”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 此外,地主为了

刺激雇工的劳动积极性也会给雇工提供丰厚的伙食,《沈氏农书》中就有“供给之法,亦宜优厚。 炎

天日长,午后必饥;冬日严寒,空腹难早出。 夏必加下点心,冬必与早粥。 若冬月雨天罱泥,必早与

热酒,饱其饮食,然后责其工程;彼既无词谢我,我亦有颜诘之” ,这样雇工才会更勤恳劳作从而使

地主获得更多收益。
(3)高昂的管理成本。 经营地主和出租地主之间还有一个重要不同就是,经营地主或者其家庭

成员必须要参与农业生产过程的管理,不仅需要安排当日的田间作业,还要对所雇佣的长短工进行

监督,否则雇工的懈怠会使整个农场无利可图。 但也有一些规模较大的经营式农场通过雇佣“工

头”来代替雇主进行管理,例如,《沈氏农书》中就有记载:“所虑者,自做易于耗损,若顿发于领袖做

工之人,计日算给,似亦甚便。” [15]其中的“领袖做工之人”就是替雇主管理雇工的“工头”。 虽然雇

佣“工头”代为管理“解放了”雇主,但其较高的报酬也增加了农场的经营成本。 因此,不管是否雇佣

“工头”管理,经营式农场的管理成本也不低。
(4)更高的投资风险。 相比出租农地,不论是固定租制,还是分益租制,农户雇工经营都要承担

高得多的投资风险。 在无锡 11 个村中,地主富农将农地出租出去只需与佃户签订租约,约定在粮食

收成时每亩收取 123. 52 市斤左右的糙米,之后便可另谋职业或一劳永逸地坐享地租。 但经营地

主往往要承受大得多的风险,不仅与普通小农一样要承受自然灾害的风险,还要承受一定的市场风

险。 经营式农场的规模一般都较小农场大得多,农场主不仅要安排怎么种的问题,更要想好种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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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中银元比人民币 1 ∶ 1. 819 的比率将无锡的伙食成本数值换算为 1957 年人民币,换算后的长短工伙食

成本数值分别为 90. 95 元和 1. 31 元。
(明)佚名:《沈氏农书》,运田地法。
根据资料,我们发现地主富农一般将地质不好的农地出租(地主富农所耕种农地的亩产量一般要高于出租给小农的农地),将 11 个村

的平均亩产量作分母,地主富农的每亩农地的收租量作分子,二者相比可得出较为精确的收租比例,我们发现 3 个年份的数值分别为

55. 24%、30. 17%及 32. 29%,收租比例的大幅度变化再加上每亩农地的平均收租量如此接近,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地主富农的收

租方式是定额收租,将 3 个年份的数值平均,即可得到平均每亩收取 123. 52 市斤左右的糙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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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例如,嘉定县丁家村的经营式农场主朱鼎新,1938 年耕种的 20 亩棉田减产,籽棉亩产量减

半,扣除生产经营支出以后,家庭劳均收入只略微高于长工的年收入[14] 。 较高的投资风险使得大多

数风险厌恶型的地主富农选择将农地出租这一比较稳妥的投资方式。
相比较之下,地主富农将农地出租的成本就要小得多。 地主和富农占有全部总农地的一半以

上,但人口却只有总人口的 11. 64% ~ 14. 16%,因此就存在着大量缺地少地的农户,他们迫于生计压

力,会接受较高的地租。 在粮食收成之后,租户会将需要上缴的粮食送到地主富农家中,再加上地

主富农一般采取定额租金的方式,这就使得将农地出租几乎是零成本零风险。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写出出租地主和经营地主的收益方程。
S经营 = (1-ε经营)·α·X经营-C长工工资-C短工工资-C监督成本-C其他成本 (1)
S出租 = (1-ε出租·β·-X出租-C其他成本 (2)
其中,S 表示收益,ε 表示风险系数(0<ε< 1),α 表示平均亩产量,β 表示每亩农地的收租量,

X经营和 X出租表示雇工经营和出租的农地面积,C 表示成本,下标分别表示各项成本。 根据上述关于

出租农地和雇工经营的成本分析,我们可以知道 ε经营要远大于 ε出租,而 α 一般是 β 的 3 倍左右,这就

使得(1-ε经营)·α·X经营和(1-ε出租)·β·X出租的数值相差不大,但由于等式(1)后边的各项成本之

和要远大于等式(2)后边的各项成本之和,这就使得经营农地和出租农地的面积相等时,S经营的期

望值较小。 因此,极少的地主富农选择经营式农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出于经营式农业期望

收益不高、住所与农地的距离、家庭结构、生产力水平的制约等原因,大部分劳均农地数量大于 8
(亩 /劳动力)的地主富农往往选择出租农地与雇工经营的结合,而不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

一个篮子里”。
其次,非农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地主富农发展经营式农业的机会成本。 这里的机会成本主要指

农户因发展经营式农业而放弃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所带来的收益,其无法在收益方程中得到体现。
衡量商品化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在外人口比例的多少,总人口中在外人口越多,说明该地

区的工商业发展水平和商品化程度也就越高。 经测算,伴随着从事经营式农场的农户占比的递减

(3 个年份占比依次为 0. 46%、0. 16%、0. 13%),无地户和地主富农的在外人口比例逐渐递增(见图

1)。 一般来说,大多无地户处于社会的底层,很难通过农业生产来结婚生子,他们的家庭也大多从

此绝户。 没有了农地的依靠,很多无地游民去给别人当长工,以维持自己艰难的生活。 在我们的资

料中,无地户就成为当地雇出长工劳动力的主要来源,1929 年当地雇出长工的农民中就有 45%来自

无地户,1936 年和 1948 年这一数值分别为 46. 51%和 48. 98%。 除了给人当长工以外,无地游民还

会外出打工,所选择的工作主要有店员、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见图 2)。 较高的工资促使无地户在

进行择业的时候大多选择产业工人和长工,但也有很多农户出于工作轻松和能陪伴家人的原因而

选择从事手工业者和店员等较体面的工作(见图 3)。 市场化、非农产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带来了以

往少有的多样化就业结构,使得农村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卖方市场,雇工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 (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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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家庭结构主要指的是家庭中消费者和劳动力的比值,也即家庭中一个劳动力必须供养的消费者数量,我们认为,该数值越大,农
户选择出租农地的概率就越高,否则,农户选择雇工经营的概率就要高些。
若大规模发展经营式农业,那么生产工具(如耕地用的牛)数量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成本将会超过农业边际收益。

 

1929 年的地主富农中劳均农地数量大于 8(亩 / 劳动力)的农户一共有 23 户,既出租农地又雇工经营的农户为 13 户,占比 56. 52%;1936
年劳均农地数量大于 8(亩 / 劳动力)的 21 户地主富农中共有 15 户既出租农地又雇工经营,占比达到 71. 43%;1948 年劳均农地数量大

于 8(亩 / 劳动力)的地主富农共有 29 户,其中 19 户农户既出租农地又雇工经营占比 6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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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资不断提高),地主和富农很难有动力去发展经营式农业。

图 1　 各年份在外农户的比例

资料来源:第一、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库(内部资料)。

图 2　 无地户外出就业所选择的工作

资料来源:第一、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库(内部资料)。

图 3　 各年份选择不同职业无地户的最高人均年收入比较

注:在外人口寄回收入分项是当年在外农户所寄回的收入,因工作时间长短不一,我们选择其中的最大值作为当年的

最高人均年收入。
资料来源:第一、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库(内部资料)。

地主富农的机会成本还体现在自己也有可能通过非农产业获得更高的收入。 与无地户不同,
有很多地主富农群体外出就业选择了教师、医生、工商业主、店员和军政人员(见图 4)。 在旧中国社

会,教师、医生、经商和军政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工作,不仅可以带来一定的物质回报,还能拥有很高

的社会地位。 由于某些数据资料的缺失,我们将地主富农群体中在外教师的在外寄回收入作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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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近似值,并与经营式农业的收入进行比较。 1929 年有 3 户经营式农场,劳均收益为 292. 49
元,而 1929 年一个在外教师的工资大约为 137. 14 元,小于农业收益。 1936 年 1 户经营式农场的

劳均收益为 297. 37 元,而同期在外教师工资大约为 256. 23 元,扣除种子、肥料、雇工伙食、农具等成

本后,两种收入差距不大。 1948 年 1 户经营式农场的劳均收益为 250. 64 元,而同期在外教师工资

已上涨到大约 324. 48 元,二者差距显著。 非农职业的高工资促使地主富农等条件较好的农户鼓励

后代读书,以便将来能够“学而优则仕”。 地主富农大多也拥有异于常人的企业家才能,精于算计,
积累了来自土地的大量资本,此后一有机会便会将农地出租,从而专心于能给他带来更大收益的非

农职业。 例如,在“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中,1948 年一个叫吴桑根的地主将 36 亩农地全部出

租,全家一共 7 口人,3 个女性在家照料家务,4 个男性全部外出,一个在外上学,剩下的 3 个男性劳

动力做起了工商业主,当年寄回收入 420. 472 元。 这种人力资本的流失伤害了经营式农业的发展。
而那些在外从事非农职业发财的人为了储蓄财富和扩大自己的声望,又会继续在农村购买农地并

出租给佃户经营,接着便又返回城市享清福。 如此,不仅减少了潜在的可供经营式农业发展的农

地,更进一步巩固了家庭小农生产。 实际上,在市场化、商品化程度较高的无锡,经营式农业衰落的

一大原因就是较好的工商业发展导致发展经营式农业的机会成本增加,多元化的就业结构给了缺

地少地的农户更多的非农就业选择,劳动力供给方议价能力的提升使得地主富农雇工成本增加,并
且发展经营式农业的收益也很难弥补地主富农高昂的机会成本(其他非农产业带来的稳定收益)。

图 4　 地主富农外出就业所选择的工作

资料来源:第一、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库(内部资料)。

回顾历史,实际上我们也能发现这些端倪。 江南一直是中国非农产业比较发达的地方。 比如,
明朝中、后期,苏州丝织业分化日益扩大,有的已拥有织机 20~ 40 余张,雇工数十人。 另外,吴承明

等也发现,明清之际在 36 个传统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已遍及 20 个行业,包括纺织、采矿、铸铁、
造纸、制瓷等,而在江南某些丝织业中尤为明显[18] 。 这意味着丰富的非农就业机会,也意味着农业

雇工经营的机会成本的可能增加。
再次,经营式农业难以发展的又一大原因是家庭小农场的激烈竞争。 家庭小农场与经营式农

场迥然不同,可以说是相互对立,尤其体现在二者的生产目的上。 在恰亚诺夫看来,家庭小农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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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人口寄回收入分项是当年在外农户所寄回的收入,因工作时间长短不一,我们选择其中的最大值作为当年的工资。
将 3 户经营式农场的收入减雇工工资,然后相加得到 2339. 95 元,再除以总劳动力数量 8 人,便得到劳均收益为 292. 49 元。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六;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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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并不雇入劳动力,是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经济组织。 而经营式农场的目的

是利润最大化,类似于资本主义式的企业,与家庭小农场与市场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不同,它与市

场联系密切,必须时时刻刻关注市场的走向。 生产目的的不同,也直接影响了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小

农场对于劳动力的使用。 家庭小农场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受限于耕地规模,必然会产生冗余的劳动

力。 虽然当时市场化、商品化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多元化的就业结构,但毕竟不发达,多余的劳动力

无法通过外出就业得到安置,小农场更是无法“开除”自家的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只好继续参与到

劳动力已达饱和的农业生产中去,边际劳动报酬递减更是无法避免,但作为一个家庭,人口再生产

也是其重要职能之一。 为了这个目的,可以忍受“内卷化”或者“过密化”。 经营式农场则不同,生产

所进行的每一步都与市场息息相关,经济效益好时,便会增加投入,而当效益差时,势必会减少投

入,甚至于进行适当的裁员,尽可能地采取既经济又高效率的雇工数量和工作时间。 劳动力使用上

的灵活性保证了农场主成本的最小化,使得经营式农场像企业一样运行,但同时也阻碍了经营式农

场的进一步发展。 这是因为农村中占大多数的还是缺地少地的农户(在“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

中,1929 年家庭人均农地面积小于 1 亩 / 人的农户占 68. 77%,1936 年和 1948 年的占比分别为

70. 94%、65. 02%),若大规模发展经营式农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会面临失业危机,而不发达的非

农产业又很难同时容纳大批无地游民,这也是为什么农户愿意忍受高地租的原因。 我们可以考虑

一些极端情况,假设本研究样本中所有农地为一经营式农场所有,且都种植水稻,根据当时 8(亩 / 劳
动力)的生产力,平均每年农业吸纳的劳动力仅有 29. 81%,而平均每年非农就业的占比为 42. 65%,
这就使得 27. 54%的劳动力过剩(见表 5)。 事实上,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是表 5 中农业

恰就业和过剩的劳动力数量的总和,过剩的劳动力无法被劳动力市场吸纳,只好忍受农业生产极低

的边际报酬。 因此,如果大规模发展经营式农业,将会有接近 30%的劳动力失业。
表 5　 无锡 11 个村的农业恰就业和非农就业情况

年份 总农地面积
(亩)

总劳动力数量
(人)

农业恰就业 非农就业 过剩

劳动力(人) 占比(%) 劳动力(人) 占比(%) 劳动力(人) 占比(%)

1929 年 4
 

359. 85 1
 

939 545 28. 11 791 40. 79 603 31. 10

1936 年 4
 

912. 5 1
 

894 615 32. 47 826 43. 61 453 23. 92

1948 年 5
 

062. 19 2
 

193 633 28. 86 955 43. 55 605 27. 59

　 　 注:(1)“农业恰就业”指的是当所有农地均为一经营式农场所有时,根据 8(亩 / 劳动力)的生产力,农场运营所需的

劳动力数量。 若有小数,则将整数部分加 1 取整。 (2)非农就业包括常住就业和在外就业,职业种类主要有手工业者、产
业工人、教师、医生、其他自由职业者、小商贩、工商业主、家务劳动者、其他劳动者,等等,不包括兼业。

资料来源:第一、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库(内部资料)。

不足够发达的工业或者说非农产业与众多农业过剩劳动力的不匹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经营

式农场与家庭小农场的激烈对抗,使得欲发展经营式农业的农户不易购买到农地,再加上家庭辅助

劳动力的价格相比雇工便宜许多,家庭小农场便可以让家庭中的妇孺老幼参与到农业生产中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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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众多农业过剩劳动力与前边的高长工工资看似相互矛盾,实则不是。 这是因为当长工和耕种自家农地难以两

全,为地主工作的长工根本无法照看好自家农地。 虽然当时农业过剩劳动力较多,但真正愿意当长工的只占很少一部分,并且主要集

中于未成年者、年纪较大者以及单身户。 再加上农户对农地的严重依赖,所以,尽管长工工资较高,有家室的青壮年劳动力也不愿付出

如此巨大的代价去当长工。 此外,短工市场的“火热”也说明,农户对于较高的佣工收益并非“无动于衷”,但相比长工,农户作短工可以

更好地照顾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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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击垮经营式农场。 归根结底,无锡地区工商业发展程度不足够高,城乡一体

化劳动力市场还不足够发达,最终为经营式农业的衰落“助了一臂之力”。 虽然相比较而言,保定农

村劳动力市场相对发达,雇工经营比农地租佃来得更为普遍,但横向比较看,保定的收入水平要比

无锡差很多。 根据第二次调查撰写的报告,我们可以知道,1929 年无锡 11 个村的人均纯收入为

89. 17 元,1936 年为 85. 39 元,1948 年为 73. 32 元,而保定 11 个村 1930 年的人均纯收入为 48. 22
元,1936 年为 49. 48 元,1946 年降为 42. 91 元。 这说明,无锡的农村与华北平原的农村相比,尽管

经营式农场不够发达,但绝不能证明其是落后的。

五、结语

本文利用第一、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说明了近代中国农村经营式农业的不发展,并
分别从成本收益方程、机会成本增加以及家庭小农场的竞争三个方面对农业规模经济的不发展作

出了解释。 我们认为,无锡工商业发展水平较高但又不足够高的外部社会经济条件导致了经营式

农业的高风险、高运营成本。 如果不高,雇工经营的机会成本可能就没有那么高,如果足够高,即便

是雇工成本有所提升,但由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急速以及土地供给数量的增加,可能导

致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足够大,从而能够平滑掉高的经营成本和高风险。 进行长时段的历史回溯,我
们似乎也可以察觉到雇工成本之高昂是导致农户家庭从雇工经营转向租佃的重要原因。 我们在此

没有讨论黄宗智意义上的“内卷化”,但也明确指出,家庭小农场在与经营式农场的竞争中根本不落

下风,甚至它也是导致资本主义农场难以发展的原因,这也暗含着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路径的复杂性

和特殊性。 实际上,我们对这种道路也并不“悲观”,从中国雇工经营的演进历史看,江南地区雇工

经营的式微与北方地区雇工经营的广化是同步进行的,这说明,雇工经营虽然从外在形式上看似乎

是“先进”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理论框架的约束。 我们认为看似先进的东西其

实恰是落后的表现,而江南雇工经营的衰落恰恰是一种发展的表现。 因此,我们也坚定地认为,即
便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农业农村也终将走向规模经济,但资源禀赋条件的限制以及

科学技术的进步让我们对中国农户家庭未来的发展图景乃至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有了更加

广阔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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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irst
 

and
 

second
 

rural
 

surveys
 

in
 

Wuxi
 

and
 

Baoding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decline
 

of
 

rural
 

management
 

agriculture
 

in
 

Wuxi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non -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agri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income
 

equation
 

of
 

renting
 

farmland
 

and
 

employing
 

workers 
 

the
 

increase
 

of
 

opportunity
 

cost
 

caused
 

by
 

higher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competition
 

of
 

small
 

family
 

farms.
 

In
 

our
 

opinion 
 

the
 

local
 

high
 

but
 

not
 

high
 

enough
 

level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leads
 

to
 

the
 

difficulty
 

of
 

developing
 

management
 

agriculture.
 

Higher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level
 

means
 

high
 

operating
 

costs
 

and
 

high
 

opportunity
 

costs
 

for
 

developing
 

management
 

agriculture.
 

Not
 

high
 

enough
 

makes
 

the
 

demand
 

of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not
 

match
 

with
 

the
 

large
 

number
 

of
 

agricultural
 

surplus
 

labor 
 

which
 

leads
 

to
 

fierce
 

confrontation
 

between
 

small
 

family
 

farms
 

and
 

operating
 

farms.
 

We
 

also
 

believe
 

that
 

China  s
 

futur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road
 

may
 

still
 

present
 

complexity
 

and
 

particularity 
 

and
 

the
 

role
 

played
 

by
 

small
 

family
 

farms
 

may
 

still
 

not
 

b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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